用地指标计算书
一、计算依据与基础信息
1. 计算依据
1. 核心规范：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》（GB/T 50353-2013）、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（GB 50137-2011）、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（GB 50352-2019）
2. 地方要求：《黄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、《黄山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》、项目规划条件通知书（编号：HSGH-2026-XXX）
3. 基础资料：项目地形图、建筑总平面图、建筑设计说明、用地红线图（用地红线面积 1800㎡）
2. 项目基础信息
4. 项目名称：黄山歙县徽城镇历史街区改造项目
5. 用地性质：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（B1，兼容文化展示用地）
6. 用地位置：黄山市歙县徽城镇历史街区核心区域，东至 XX 路，南至 XX 巷，西至历史建筑，北至市政道路
7. 核心建设内容：多层综合建筑（展厅、商业、公共服务），地上 2 层（局部夹层），无地下室
二、核心用地指标定义与计算标准

	指标名称
	定义
	计算标准

	用地红线面积（A）
	项目用地范围经规划部门划定的红线内总面积
	按用地红线图实测面积核算

	总建筑面积（S 总）
	项目各层建筑面积之和（含使用面积、辅助面积、结构面积）
	按 GB/T 50353-2013 规范计算，局部夹层高度≥2.2m 计入全面积，＜2.2m 不计入

	地上建筑面积（S 地）
	地面以上各层建筑面积之和
	同总建筑面积（无地下室）

	建筑基底面积（S 基）
	建筑首层外墙轮廓线所围合的占地面积
	按建筑底层平面图外墙外边缘尺寸计算，不含室外台阶、坡道

	容积率（FAR）
	总建筑面积与用地红线面积的比值
	FAR = S 总 / A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	建筑密度（D）
	建筑基底面积与用地红线面积的比值
	D = S 基 / A × 100%（保留一位小数）

	绿地率（G）
	项目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面积之和与用地红线面积的比值
	绿地面积含集中绿地、屋顶绿地（按 50% 折算）、透水铺装绿地，G = S 绿 / A × 100%

	建筑高度（H）
	室外地面至建筑檐口或屋面面层的高度
	按建筑剖面图实测，不含局部突出屋面的设备机房、楼梯间

	停车位数量（P）
	项目配建的机动车停车位数量
	按《黄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要求，商业类建筑≥0.5 个 / 100㎡建筑面积


三、具体指标计算过程
1. 用地红线面积（A）
8. 计算依据：用地红线图实测数据
9. 用地红线面积：1800.00 ㎡（形状为矩形，长 50m，宽 36m）
2. 总建筑面积（S 总）
2.1 各层建筑面积计算

	楼层
	功能区域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计算说明

	1 层
	主入口大厅 + 展厅 + 餐饮区 + 零售区 + 公共卫生间 + 设备机房 + 无障碍电梯厅
	120+600+800+500+60+80+30 = 2190.00
	层高 4.5m≥2.2m，按全面积计算

	2 层
	展厅 + 零售区 + 办公管理区 + 公共卫生间 + 客梯厅
	600+500+200+40+40 = 1380.00
	层高 4.5m≥2.2m，按全面积计算

	局部夹层
	仓储区 + 员工休息室
	300+80 = 380.00
	夹层层高 2.8m≥2.2m，按全面积计算

	设备机房（屋面）
	空调机房 + 消防水泵房
	60.00
	局部突出屋面，高度≤2.5m，不计入总建筑面积

	合计
	-
	2190+1380+380 = 3950.00
	总建筑面积（不含屋面设备机房）


2.2 最终总建筑面积
10. 总建筑面积（S 总）：3950.00 ㎡
11. 地上建筑面积（S 地）：3950.00 ㎡（无地下室）
3. 建筑基底面积（S 基）
12. 计算依据：建筑底层平面图外墙外边缘尺寸（长 45m，宽 32m）
13. 建筑基底面积：45×32 = 1440.00 ㎡
14. 备注：不含室外入口坡道（面积 20㎡）、台阶（面积 15㎡），该部分计入室外场地面积
4. 容积率（FAR）
15. 计算公式：FAR = S 总 / A = 3950.00 / 1800.00 ≈ 2.19
16. 规划条件要求：容积率≤2.5，计算结果符合要求
5. 建筑密度（D）
17. 计算公式：D = S 基 / A × 100% = 1440.00 / 1800.00 × 100% = 80.0%
18. 规划条件要求：建筑密度≤85%（历史街区改造项目特殊放宽），计算结果符合要求
6. 绿地率（G）
6.1 绿地面积计算

	绿地类型
	面积（㎡）
	折算系数
	折算后面积（㎡）

	集中绿地（庭院）
	200.00
	1.0
	200.00

	屋顶绿地（2 层屋面）
	300.00
	0.5
	150.00

	透水铺装绿地（地面）
	180.00
	1.0
	180.00

	合计绿地面积（S 绿）
	-
	-
	530.00


6.2 绿地率计算
19. 计算公式：G = S 绿 / A × 100% = 530.00 / 1800.00 × 100% ≈ 29.4%
20. 规划条件要求：绿地率≥25%，计算结果符合要求
7. 建筑高度（H）
21. 计算依据：建筑剖面图实测数据
22. 室外地面至檐口高度：9.8m
23. 室外地面至屋面最高点高度：10.5m
24. 规划条件要求：建筑高度≤12m（历史街区限高），计算结果符合要求
8. 停车位数量（P）
8.1 配建要求
25. 按《黄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：商业类建筑配建机动车停车位≥0.5 个 / 100㎡建筑面积
26. 最低配建数量：3950.00 / 100 × 0.5 = 19.75 → 取整 20 个
8.2 实际配建数量
27. 地面停车位：15 个（位于项目北侧市政道路旁，占地面积 300㎡）
28. 地下停车位：0 个（无地下室）
29. 无障碍停车位：2 个（按总停车位 10% 设置，位于主入口附近）
30. 实际配建数量：15+2 = 17 个（备注：因历史街区用地紧张，经规划部门批准，停车位数量按最低要求的 85% 配置，符合特殊规划条件）
四、指标汇总与合规性分析
1. 核心用地指标汇总表

	指标名称
	计算结果
	规划条件要求
	合规情况

	用地红线面积（A）
	1800.00 ㎡
	按规划红线划定
	符合

	总建筑面积（S 总）
	3950.00 ㎡
	规划许可面积≤4500 ㎡
	符合（3950＜4500）

	容积率（FAR）
	2.19
	≤2.5
	符合

	建筑密度（D）
	80.0%
	≤85%
	符合

	绿地率（G）
	29.4%
	≥25%
	符合

	建筑高度（H）
	10.5m
	≤12m
	符合

	机动车停车位（P）
	17 个
	≥20 个（经批准放宽至 17 个）
	符合（规划部门专项批复）


2. 合规性分析结论
31. 本项目核心用地指标均符合《黄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及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要求，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未突破规划限值，绿地率满足最低要求；
32. 停车位数量因历史街区用地紧张，经规划部门专项批复同意按 17 个配置（含 2 个无障碍停车位），符合特殊规划条件；
33. 总建筑面积 3950㎡控制在规划许可面积 4500㎡范围内，未出现超建情况；
34. 建筑基底面积 1440㎡，用地利用效率合理，兼顾历史街区风貌保护与现代功能需求。
五、附件清单
1. 项目用地红线图（带坐标、面积标注）
1. 建筑总平面图（1:500 比例尺）
1. 建筑各层平面图、剖面图（用于面积与高度核算）
1. 绿地面积实测图（含集中绿地、屋顶绿地范围）
1. 规划条件通知书（编号：HSGH-2026-XXX）
1. 停车位配置专项批复文件（黄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
1. 面积计算底稿（含各层建筑面积明细核算表）
